
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 

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以環署廢字第○九二○○二九六二七 D號、內政部台內營字第○九二○○九

一五五四號、國防部制剴字第○九二○○○○二二六號、教育 

部台九一環九一一六五七一三號、經濟部經工字第○九二○二六一六九九○號、交通部交總發字

第○九一Ｂ○○○一三六號、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○九二○二○一○六○號、行政院國家科

學委員會臺會協字第○九二○○○二三二四二號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牧字第○九二○○四○

○三二號令訂定發布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八條

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事業，指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經中央

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，且其所產生

之事業廢棄物全部或部分採自行清除、處理者。 
第 三 條  本辦法所稱自行清除，指下列行為： 

一、事業以自有車輛及所屬員工，清除其所產生事業

廢棄物之行為。 
二、事業以租用合法運輸業之營業車輛，並由攜帶該

事業員工證明文件之人員，隨車押運其所產生事

業廢棄物之行為。 
本辦法所稱自行處理，指事業以自有或租用之處理設

施或設備在廠區或所屬處理場（廠）內進行處理其所產生

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。 
本辦法所稱自行清理，指事業自行清除及處理其所產

生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。 
事業清除其所屬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（院）所產生之

事業廢棄物者，視為事業自行清除；事業處理其所屬同一

法人之其他分廠（院）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，視為事業

自行處理。 
第 四 條  事業自行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機具、處理設

施或設備應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。 
第 五 條  事業應取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（以下簡稱核

發機關）核發之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後，始得自行

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物。 
第 六 條  事業申請自行清除許可者，應向事業所在地之核發機

關申請。 
事業申請自行處理或清理許可者，應向處理場(廠)所

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。 
第 七 條 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條申請後，一次審查完畢，作成

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得增加一次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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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審查期限為三十日，情形特殊者，其審查期限之

延長以三十日為限。但應扣除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

期間。 
第 八 條  事業申請自行清除許可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

關申請： 
一、申請表。 
二、政府機關核准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三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四、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、勞保卡、任職證明文件

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。但經核發機關核定

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者，得以其核定設置文件代

之。 
五、自行清除之事業廢棄物種類、預估產生頻率及數

量。 
六、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；租用

者得以租用文件代之。 
七、執行機關、處理機構、清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

准之廢棄物處理場(廠)同意處理其所產生廢棄物

之證明文件。 
八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第 九 條  事業申請自行處理許可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

關申請： 
一、申請表。 
二、政府機關核准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三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四、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、勞保卡、任職證明文件

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。但經核發機關核定

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者，得以其核定設置文件代

之。 
五、廢棄物處理設施或設備及工具說明(應含處理方

法、處理廢棄物種類及每月處理容量)。 
六、有害事業廢棄物採熱處理者，應檢附依本法第三

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標準規定之相關文件。 
七、處理後之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。 
八、因故無法執行處理業務時，對其尚未處理完竣之

廢棄物之處置計畫。 
九、事業之處理設施不在廠區內時，應檢附廢棄物處

理場(廠)之土地所有權狀、地籍資料及土地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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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；非自有土地者，並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

有土地管理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許可之證

明文件。 
十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第 十 條  事業申請自行清理許可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

關申請： 
一、前條之文件。 
二、第八條第五款、第六款之文件。 

第 十一 條  自行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一、事業名稱、地址。 
二、負責人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 
三、清除廢棄物之種類、清除車輛及每年清除總數量。 
四、許可期限。 
五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第 十二 條  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一、事業名稱、地址。 
二、負責人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 
三、處理廢棄物之種類、處理方法及每月許可數量。 
四、處理場（廠）地點。 
五、許可期限。 
六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第 十三 條  自行清理事業廢棄物之許可文件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一、事業名稱、地址。 
二、負責人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 
三、清除廢棄物之種類、清除車輛及每年清除總數量。 
四、處理廢棄物之種類、處理方法及每月許可數量。 
五、處理場（廠）地點。 
六、許可期限。 
七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第 十四 條  自行清除、處理及清理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為五年。 
許可期限屆滿後仍繼續自行清除、處理廢棄物之事

業，應於屆滿前三至五個月內申請展延；每次展延之許可

期限依前項之規定。 
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三十日內作成准駁之

決定；情形特殊者，其審查期間之延長以三十日為限。但

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。 
前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期限內補

正者，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駁回其申請；未於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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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期限屆滿前三至五個月內申請展延者，核發機關於其許

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，事業應於許可期限

屆滿日起停止自行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物。 
事業未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申請展延者，於許可期限

屆滿日起其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失其效力，如

需繼續自行清除、處理廢棄物者，應重新申請許可。 
核發機關審核展延申請時，應審酌其許可期間之環保

稽查取締紀錄、環境品質變異情形及其他認有必要審查之

事項，據以准駁其展延申請。 
第 十五 條  事業申請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許可期限展

延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： 
一、申請表。 
二、政府機關核准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三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四、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、勞保卡、任職證明文件

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。但經核發機關核定

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者，得以其核定設置文件代

之。 
五、廢棄物清除或處理設備及工具清冊。 
六、申請自行清除許可期限展延者，應檢具第八條第

七款之證明文件；申請自行處理或清理許可期限

展延者，應檢具第九條第七款之證明文件。 
七、原核發之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。 
八、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第 十六 條  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申請文件及許可文件記載事項

有異動或變更者，事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一、許可文件記載事項中，機構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

姓名、住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異動時，應於異

動後十五日內，填具異動申請表，連同有關證明

文件，向核發機關辦理異動。 
二、其他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及許可事項之變

更，應於變更前依本辦法申請各相關許可之規定

辦理。但其變更未影響其他許可事項者，得檢具

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

請。核發機關得就變更部分審查及核准。 
因辦理前項之變更，致核發機關變更時，應向原核發

機關提出申請，由原核發機關轉請變更後之核發機關依規

定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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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七 條  第八條至第十條、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應檢具之

文件，除申請表應為正本外，其餘文件得檢送影本供核發

機關審查。但核發機關必要時得要求事業提示正本供查

核。 
第 十八 條  事業取得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者後，應依

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及許可文件記載事項辦理。 
第 十九 條  事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核發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自

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： 
一、申請許可文件或申報文件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

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。 
二、違反本辦法規定或未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

及許可事項辦理者。 
三、專業技術人員離職時未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

公告規定辦理，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。 
四、未依本法規定取得許可而收受其他事業之廢棄物

進行清除、處理者。 
五、喪失自行清除、處理能力者。 
六、其他違反本法相關規定，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

大者。 
事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文件者，於一年內不得重行申

請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。 
第 二十 條  依本辦法應申請許可之事業，應於指定公告應置專業

技術人員各批次實施日前，取得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

可文件。 
依本辦法應申請許可之事業，於指定公告應置專業技

術人員各批次實施日後新設或變更者，應於設置、變更或

操作前，依規定申請自行清除、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。 
第二十一條 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書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二十二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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